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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临时管理人 

关于预重整程序终结的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 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

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基本情况介绍 

2023 年 7 月 17 日，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南

阳中院”）根据债权人申请作出（2023）豫 13 破申 39 号《决

定书》，决定对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野纺

织”或“公司”）进行预重整。2023 年 7 月 19 日，南阳中院

作出（2023）豫 13 破申 39 号之一《决定书》，指定新野纺织

预重整及司法重整清算组担任临时管理人（以下简称“临时管理

人”），具体负责预重整相关工作。2024 年 11 月 26 日，临时

管理人收到南阳中院作出的（2023）豫 13 破申 39 号之二《决

定书》，南阳中院决定终结新野纺织预重整程序并终止临时管理

人执行职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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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预重整开展情况 

1、自 2023 年 7 月份以来，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和

南阳中院的监督指导下，临时管理人采取多种举措全力维持新野

纺织生产经营，并会同各方高效开展重整上级审批、指导会计差

错更正、债权申报及审查、审计评估、财产调查、招募重整投资

人、制定重整预案、与债权人及各方沟通、职工人事调查、诉讼

仲裁应对、信息披露等预重整各项工作，取得了一定成果。根据

初步审计，新野纺织单体资产账面价值为 41.70 亿元，债务为

87.93 亿元，已严重资不抵债。（受基准日不同等因素影响，准

确数据以新野纺织进入正式破产程序后出具的相关报告为准，以

上数据仅供参考。） 

2、在预重整工作开展期间，新野纺织因触发财务类退市指

标被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24 年 5 月 29 日决定终止上市，按照

相关规定进入退市整理期。2024 年 6 月 28 日，新野纺织正式

完成退市并摘牌。因丧失宝贵的“壳”价值，加之整个棉纺服装

产业受行业周期、市场行情、“新疆棉”事件等多种不利因素叠

加影响，原意向重整投资人纷纷退出，新野纺织预重整工作面临

更大挑战和困难。 

3、新野纺织退市后，对投资人的吸引力大幅降低、引战难

度增加，临时管理人会同各方与多个意向重整投资人开展多轮沟

通，并根据沟通和谈判结果优化重整预案，取得了新野纺织主要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075号 

出资人、职工债权、税款债权、部分有财产担保债权及普通债权

人等相关主体的认可。但受新野纺织债务压力较大、资产盈利性

弱、重整投资人估值有限等多种因素影响，虽经多轮沟通和调整

优化，新野纺织重整预案最终未获得部分金融机构等主要债权人

的认可。根据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相关规定，不符合转入正式重

整的条件。 

三、新野纺织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情况 

由于新野纺织迟迟无法转入正式重整程序，根据债权人申

请，南阳中院于 2024 年 11 月 26 日依法作出（2024）豫 13

破申 102 号《民事裁定书》，裁定受理新野纺织破产清算。对

此，临时管理人认为，借助破产清算程序产生的解除保全、中止

执行、依法停息等法律效果能够为企业提供全面而有效的司法保

护，有利于新野纺织后续重整工作的推进和开展，主要原因如下： 

1、预重整程序并非正式的法律或司法程序，企业在预重整

期间无法得到有效的司法保护，不产生解除保全和中止执行等法

律效力。新野纺织预重整期间诉讼执行案件纷起，公司银行账户

及核心资产基本被全部冻结查封，生产设备等优质资产被执行拍

卖、银行账户资金被执行扣划。在这种情况下维持企业基本的生

产经营和核心资产的完整性变得举步维艰，企业重整价值受到严

重损害。同时，因预重整程序不产生停止计息的法律效果，而新

野纺织债务负担重且多为有息债务，随着债务规模持续增大，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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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实际清偿率不断降低，进一步降低了重整成功的可能性。 

2、基于上述各类问题和风险，新野纺织意向重整投资人出

于投资风险等方面考量，主张必须以新野纺织受到司法保护为重

整投资前提，否则无法进入实质性谈判，更无法放心投入资金、

资源等协助新野纺织恢复生产经营，致使企业有效产能无法充分

释放、闲置资产无法盘活，无法实现全面复工复产。 

综上，临时管理人认为在新野纺织预重整转入重整存在困难

的现实情况下，先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使新野纺织受到司法保护，

有利于企业尽快恢复生产，有利于引入重整投资人，有利于与债

权人、职工、股东等各方沟通谈判并通过重整计划草案，有利于

推动新野纺织由清算转入重整，最终通过重整的方式一揽子解决

新野纺织债务、经营等各类问题，有效保障债权人、职工等主体

的合法权益，尽快帮助新野纺织早日实现重整成功和脱困重生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临时管理人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11 月 29 日 


